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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2017 年年度保荐工作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A 股简称 延长化建 

保荐代表人名称 邓建勇 上市公司 A 股代码 600248 

报告年度 2017 年 报告提交时间 2018 年 1 月 15 日 

 

本保荐机构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报告书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长化建”或“公司”）前

身为“杨凌秦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 秦丰”或“秦丰农业”），

2008 年 11 月 13 日，经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变更为现名。2009 年

4 月 10 日，公司股票简称由“ST 化建”变为“延长化建”。 

 

一、*ST 秦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1、股权分置改革基本情况 

*ST 秦丰于 2006 年 4 月 7 日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2007 年 1 月 22 日召

开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大会，通过了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2007 年 2 月 12 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 

*ST 秦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为： 

公司以 12,882 万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本 1288.2 万股，即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获得 2.6838 股的定向转增股份。 

2、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追加对价的实施情况 

*ST 秦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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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T 秦丰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的特别承诺 

（1）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第一大股东陕西省种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种业集团”）做出如下特别承诺： 

种业集团将位于大荔县沙苑地区的 929.85 公顷林地使用权及地面附着物租

赁给秦丰农业经营，租赁期限自 2006 年 1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0 月 31 日。种业

集团保证秦丰农业每个租赁年度（当年 11 月 1 日至次年 10 月 31 日）内获得租

赁经营收益不低于 2000 万元。如果经专项审计的租赁经营收益低于 2000 万元或

其他原因导致租赁经营收益不能实现，不足部分自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10

日内由种业集团以现金补足。 

如果种业集团不能以现金补足的，或者租赁年度结束后三个月内不能出具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计报告》，种业集团承诺将抵押的 289.14 公顷林地

使用权无偿过户给秦丰农业，同时终止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 

（2）第一大股东陕西省种业集团就所持秦丰农业非流通股股份在获得上市

流通权后的出售承诺如下： 

在与秦丰农业签订的租赁协议履行完毕前，持有秦丰农业的非流通股不上

市交易或转让； 

在与秦丰农业签订的租赁协议履行完毕之日起，持有秦丰农业的非流通股

股份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在前述承诺期届满后，持有秦丰农业的原非流通股股份在 12 个月内减持比

例不超过总股本的 5%，其后 12 个月内减持比例不超过总股本的 10%。 

（3）针对非流通股股东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表示反对意见或未明确表示意

见事项，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杨凌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承诺： 

A、就秦丰农业股权分置改革表示反对意见的非流通股股东有权在秦丰农业

股权分置改革之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日前，以秦丰农业的每股净资产 0.78

元/股向杨凌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出让股份； 

B、如该非流通股股东不同意向杨凌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出让股份且在秦

丰农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前明确要求取得其应获得的转增股份，杨凌现代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将以存量股份代为支付转增对价，该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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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必须先行归还杨凌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代

为垫付的对价及其孳息，并经杨凌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同意后，由秦丰农业董

事会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C、如该非流通股股东在秦丰农业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前未明确表示意见，

则其将按照秦丰农业相关股东会议通过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支付其应支付的对

价。但其若在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一年内明确表示反对意见，杨凌现

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将以持有的存量股份归还其应获得的转增股份，该非流通股

股东在办理其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必须先行归还代其垫付的对

价及孳息，并经杨凌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同意后，由秦丰农业董事会向证券交

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2、股东履行特别承诺及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证券”）作为*ST 秦丰股权分置改

革保荐机构，在持续督导中对*ST 秦丰股东的承诺进行了核查，确认如下： 

（1）第一大股东特别承诺 

2008 年 9 月，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延长石油”）

及一致行动人陕西省石油化工建设公司获准收购秦丰农业，并对公司实施重组。

原第一大股东种业集团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作出的特别承诺由延长石油承接并

继续履行。 

延长石油于 2008 年 10 月 9 日支付了 2007 年度的租赁收入 2000 万元；2009

年 3 月 30 日支付了 2008 年度的租赁收入 2000 万元；2009 年 12 月 7 日，支付

了 2009年度的租赁收入 2000万元。至此，延长石油已经完成了其重组时的承诺，

支付完了三年总计 6000 万元的股改对价。 

（2）第一大股东所持非流通股股份在获得上市流通权后的出售承诺 

延长石油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在获得上市流通权后的出售承诺已履行完毕。 

（3）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杨凌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承诺 

杨凌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未代其他股东支付其应支付的对价。2008 年 11

月 28 日，延长石油收购了杨凌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所持公司的 799 万股股权，

相关承诺已履行完毕。 

（4）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情况 

① 第一次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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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1 月 30 日，延长化建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权分置改革形成）的流

通股 27,825,000 股获上市流通，本次股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单为(单

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

量 

剩余有限

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

份数量 

1 
陕西省高新技术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 
6,300,000 1.48 6,300,000 0 

2 
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4,200,000 0.99 4,200,000 0 

3 祁书瑾 4,273,500 1.00 4,273,500 0 

4 张为军 3,570,000 0.84 3,570,000 0 

5 陈杰 3,213,000 0.75 3,213,000 0 

6 杜永良 2,835,000 0.67 2,835,000 0 

7 李天云 2,142,000 0.50 2,142,000 0 

8 顾新华 1,291,500 0.30 1,291,500 0 

合计   27,825,000 6.53 27,825,000 0 

 

② 第二次上市流通 

2012 年 7 月 6 日，延长化建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权分置改革形成）的流通

股135,597,000股获上市流通，本次股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单为(单位：

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

量 

剩余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 

1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35,597,000 

59.72 

135,597,000 0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18,783,980

（注） 
0 118,783,980 

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

业科技发展公司 
4,725,000 1.11 0 4,725,000 

3 

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

研究所科飞农业科技

开发中心 

1,575,000 0.37 0 1,575,000 

合计   260,680,980 63.46 135,597,000 125,083,980 

注：该部分限售股系公司 2008 年 9 月 19 日经证监会核准向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发行 56,563,800 股人民币普通股，上述发行的 56,563,800 股经 2009 年 5 月、2010

年 5 月两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后增加至 118,783,980 股。 

 

2016年5月31日，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合计转增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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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42,106,706股，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为615,795,960股。其中，延长化建

剩余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权分置改革形成）的流通股数增加至8,190,000股。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延长化建剩余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权分置改革形成）

的流通股数具体持有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流

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

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科技发展公司 6,142,500 1.00 

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科飞农业科技开发中心 2,047,500 0.33 

 

德邦证券将关注此部分股份的上市流通情况。 

 

综上，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保荐机构认为： 

1、承诺人按照承诺的约定履行了相关承诺； 

2、承诺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变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第 24 条的规定的要求； 

3、承诺人及上市公司就承诺人履行承诺事宜进行信息披露符合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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